关于贯彻落实“除火患保平安百日会战暨今冬明春火灾
防控工作”方案

院领导：

为贯彻落实《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除火患保平安百日会战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榕政办〔2016〕201号和《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深入开展除火患保平安百日会战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榕教安全〔2016〕63号文件精神，有效防范学院火灾事故，确保师生员工生命和财产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福建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若干规定》、《福建省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及省、市有关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部署，按照学院消防安全工作责任制，牢固树立全员消防安全意识，认真排查各自消防安全责任区安全隐患，做到组织宣传到位，管理规范，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2、 成立“冬防“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林承超

副组长：张兰英

成员：各系部院党政负责人，处室负责人，下设办公室挂靠保卫处，主任：林俞平、副主任：郑明星
3、 消防安全责任区范围
    按照各单位与学院签订的消防安全责任状所属区域范围（即各单位办公工作区域）。
四、活动时间

从今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

五、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应严格按照文件通知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二）各单位工作总结，于2017年2月15日前书面（含电子文档）报保卫处汇总。                               
附件：1.《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除火患保平安百日会战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榕政办〔2016〕201号。
              2.《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深入开展除火患保平安百日会战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榕教安全〔2016〕63号。
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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